
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雇主责任保险附加险条款

长安（备案）[2012]附 172 号—187 号

长安雇主责任保险附加 24 小时特约条款

兹经双方同意，被保险人所雇佣的员工，在本保险有效期内，在受雇过程中

（含上下班途中），因从事本保险单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业务有关工作时，遭受

意外事故均属于保险责任，此赔偿不受工作时间的影响。

本保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

本附加险条款与雇主责任保险条款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未尽

之处，以雇主责任保险条款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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